
112. 03.04

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臺中市清水海風產業園區

委託申請設置案

第2場 地方說明會



「臺中市清水海風產業園區委託申請設置案」
第2場 地方說明會

時間 時程 議程內容 說明

09：30-10：00 30分鐘 報到

10：00-10：10 10分鐘 主席致詞

10：10-10：20 10分鐘 簡報說明

10：20-11：00 40分鐘 意見陳述 每次3分鐘

11：00-11：30 30分鐘 綜合回應

11：30 會議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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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

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

區段徵收辦理簡述

第2次問卷/意願調查

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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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辦理情形

111年3~4月
問卷調查
辦理時間

對象：潛在廠商
目的：初步了解周邊、擇定產業別之廠
商進駐園區意願

對象：土地所有權人
目的：初步了解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園區
開發之意願

調查對象/
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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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潛在廠商進駐意願調查(1/2)

區內廠商

永豐餘清水廠 鍵豐工業/合鋼鋼鐵 愛立霸製樂器工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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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潛在廠商進駐意願調查(2/2)

篩選基地周邊區域
未登+臨登+合法工廠

潭雅神廠商名單

693家廠商(問卷)+區內廠商(訪談)

臺中市潛在投資廠商用地需求統計

 問卷回收情形

• 回收問卷：電子40份、紙本76份，共116份
回收率約16.74%

• 有意願進駐廠商-需求土地面積：約157,500坪
有意願進駐廠商-預計設廠面積：約124,400坪

• 有設廠需求廠商建築形態多以低樓層型態為主

2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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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地主意願調查

 依據臺中市政府提供土地
謄本地籍資料

 計畫範圍內共534筆地號，
515位土地所有權人。
其中私有土地有479筆土
地，計有511位土地所有
權人，本次地主意願調查
對象針對範圍內之私有土
地所有權人進行調查。

 問卷回收情形

• 回收期間：111年3月~4
月初

• 共發516份問卷，回收
問卷：電子40份、紙本
110份，共150份，回收
率約29.07%。

地主人數(人)

1

2~3

4~5

6~10

11~30

31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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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地主開發意願

 問卷統計分析

土地參與開發意願，願意約占20.16%，不願意約占4.5%，未填約占1.37%。

項目 次數 百分比

未填 7 1.37%

A.願意參與開發 103 20.16%

B.願意參與開發，但部分希
望現地保留
(僅適用持有多筆土地地主)

17 3.33%

C.不願意參與開發，希望現
地保留

23 4.50%

未回收 361 70.65%

總計 511 100.00%

同意(含部分同意，部分未表態)
部分同意，部分不同意
不同意(含部分同意，部分未表態)

未表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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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土地現況使用情形

土地筆數 面積

筆 % ha %

農業 74 15.45 24.66 23.22

住宅 21 4.38 1.11 1.04

工業 6 1.25 3.53 3.32

其他使用 2 0.42 0.15 0.14

複合使用 73 15.24 22.92 21.58

總回收 176 36.74 52.38 49.31

未回收 303 63.26 53.85 50.69

私有土地 479 100.00 106.23 100.00

-

5.00

10.00

15.00

20.00

25.00

30.00

0

10

20

30

40

50

60

70

80

土地筆數 面積

ha筆

 土地現況使用

回覆之土地所有權人表示現況使用以農業、複合使用為多，其次為主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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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是否適合設置產業園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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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筆數 面積

ha筆 土地筆數 面積

筆 % ha %

適合 144 30.06 48.08 45.26

不適合 22 4.59 4.65 4.38

不清楚 1 0.21 0.10 0.10

複選 8 1.67 1.89 1.78

無意見 3 0.63 0.71 0.67

總回收 178 37.16 55.44 52.19

未回收 301 62.84 50.79 47.81

私有土地 479 100.00 106.23 100.00

 是否適合設置產業園區

回覆之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適合居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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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地主關注之改善公共設施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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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結果大部分皆希望改善地區的基盤設施以及交通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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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地主偏好補償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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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筆數 面積

ha筆 土地筆數 面積

筆 % ha %

複選 10 2.09 2.39 2.25

領取現金 8 1.67 3.41 3.21

領取土地 111 23.17 38.16 35.92

部分土地/部分現金 17 3.55 5.08 4.79

無意見 4 0.84 1.27 1.20

總回收 150 31.32 50.32 47.37

未回收 329 68.68 55.91 52.63

私有土地 479 100.00 106.23 100.00

 偏好補償方式

回覆之土地所有權人大多數偏好領取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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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見調查結果-地主土地回租市府代管意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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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筆數 面積

ha筆 土地筆數 面積

筆 % ha %

複選 13 2.71 3.67 3.46

願意 39 8.14 10.86 10.22

不願意 90 18.79 32.98 31.05

視後續 14 2.92 1.68 1.58

視租金 3 0.63 0.80 0.75

總回收 159 33.19 49.99 47.06

未回收 320 66.81 56.24 52.94

私有土地 479 100.00 106.23 100.00

 回租市府代管意願

回覆之土地所有權人大多不願意回租土地予市府代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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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意願調查結果-歸納

地方轉型方向

參與開發條件

開發意願調查

• 是否適合設置產業園區-適合>不適合

• 改善公共設施-增設基盤設施、交通改善

• 地主意願：未表態>同意>不同意

• 偏好補償方式：領回土地>領回現金

• 回租市府：不願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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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測量

成果：1/1000數值
地形測量圖

成果：1/1000數值
地形測量圖

數值地形圖套都市計畫樁數值地形圖套都市計畫樁

 已於111/4/25提送測量成果及電子檔交予市府。
 已於111/5/4驗收在案，測量成果於111/12/14獲市府原則同意。

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 平面控制系統：
TWD97為座標起算之依據。

 高程控制系統：
採用TWVD2001臺灣高程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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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鑽探

A

A
’

B

B
’

D’

C’

C

D

 鑽孔布設：共16孔，每孔深度介於
20~30公尺，總進尺深度為400公尺。

 狀態：計畫區地下30公尺範圍內分為2層，
覆土層與礫石層；地下水位估計約在地
表下20公尺以下。

 初步評估：地表下大多為礫石層，不易
產生壓密沉陷，應無土壤液化之虞。

A A’

B B’

C C’

D D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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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開發範圍第一次劃設建議

避開環境敏感地區

類型 環敏地區 處理原則 面積

保安林
一級
環敏 依使用分區

(森林區)
界線排除

33.06ha

地質敏感-
山崩與地滑

二級
環敏

11.78ha

01

國土功能分區示意環境敏感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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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開發範圍第一次劃設建議

排除無法整體規劃之地區02

1. 永豐餘、愛力霸
製樂器、有利農
牧場等既有工廠

2. 既有住宅社區及
建築聚落

主要排除地區

永豐餘
有利

農牧場

同意

不同意

排除地區

排除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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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開發範圍第一次劃設建議

排除無法整體規劃之地區02

3. 既有住宅社區及
建築聚落

主要排除地區

排除地區

同意

不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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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開發範圍第一次劃設建議

排除無法整體規劃之地區02

1. 永豐餘、愛力霸
製樂器、有利農
牧場等既有工廠

2. 既有住宅社區及
建築聚落

建議開發
範圍約60餘公頃

主要排除地區排除地區

永豐餘
有利

農牧場

詳細納入土地，請
翻閱現場土地清冊
及大圖

同意

不同意

排除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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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初步規劃方案

主入口

服

主要動線

次要動線

 以和睦路作為園區

主、次入口

 右側新闢道路銜接

溪頭路

 園區服務中心設置

於和睦路與聖王宮

處

 其餘作為廠房用地，

並配置停車場

 協調清水第8公墓

遷葬

停
產

產

產

產

產
產

清水
聖王宮廟

停
產

永豐餘

公共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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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目前為可行性評估階段

開發可行性

評估

(期中報告、

期末報告)

第一階段

園區申設

相關書件

第二階段

開發計畫

可行性
規劃

環境影響
評估

公益、必
要性評估

水保計畫

用水計畫

地質安全
評估

農變計畫

審查、通過後

進行園區實質

開發作業

第三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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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11條

第1項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應先
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；

…

第4項 第一項協議價購，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
權人協議。

第5項 前項所稱市價，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。

23

本計畫目前辦理進度-土地取得方式

協 議 價 購協 議 價 購

需用土地人擬具區段徵收計畫書申請徵收區 段 徵 收區 段 徵 收

協議不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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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法令依據

開發方式：區段徵收

法令依據-

土地徵收條例 第4條

…

四、非都市土地實施

開發建設者。

…

分回抵價地比例：50%~40%

法令依據-土地徵收條例 第39條

1.區段徵收土地時，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補償其地價。除地價補償得經土

地所有權人申請，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….

2.抵價地總面積，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。因情況特殊，經上

級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。曾經農地重

劃者，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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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土地補償

 注意事項

領取現金補償者

領取抵價地者

發給現金補償
無需申請，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

現場申請

郵寄申請

市府審查

通知補正

准予發給抵價地
文件齊全

文件未齊

補正完成

補正未完成
(期限3個月)

 法令依據

-土地徵收條例 第30條 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。

-徵收市價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」等相關規定查

估，並提交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。

補償方式：三種選擇

全部領取
現金補償

全部申請
發給抵價地

部分領取現金補償
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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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執行案例參考(1/4)

區段徵收公告作業

召開抵價地分配說明會

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

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領取權利書狀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接管

 107年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

辦竣(107年10月8日起至107年11月7日止)

近期辦理(以市府公告為準)

待辦理

待辦理

待辦理

待辦理

刻正辦理 區段徵收後地價查估及送審
土建工程 第二、三、四標施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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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執行案例參考(2/4)

 107年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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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執行案例參考(3/4)

 107年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



3

29

區段徵收辦理簡述-執行案例參考(4/4)

 107年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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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次問卷調查回收率僅約30%，希望能再多收集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；

 將於3/4(六)進行第2次開發意願調查，預計至3/24(五)止

 駐地工作站：聖王公廟(臺中市清水區和睦路二段35號) 賴先生 0965-658992
駐地期間/時段： 3/6(一)~3/24(五) 09:00~16:00

第2次問卷/意願調查

基本資料
聯絡資料

身分為何？ 姓名、聯絡電話
土地所有權人／承租戶 / 其他
持有土地資料
地號／持分 / 持有時間
持有之土地是否為現居地？現居/通訊地址

開發方式
• 是否知道本計畫將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？

知道／不知道

參與開發條件
• 請問您是否願意參與開發？若不願意原因為何？

願意 / 不願意；維持現狀 / 分回土地太少 / 改用其它方
式開發…等

• 持有土地現況為農業使用，未來參與整體開發後是否於
區內仍有農耕需求？
有 (耕作面積多大)/ 無

第一部分、開發意願調查

第二部分、個人資料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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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次問卷/意願調查

傳真

1.

2.

4.

利用手機掃描問卷上QR CODE
即可線上填寫完畢

電子問卷

填寫完畢
傳真至02-87611582

回郵3.
填寫完畢放入回郵信封寄回臺中市經
發局、執行單位

交付工作人員

直接交由說明會、駐地現場工作人員

僅需花費3分鐘

112年3月4日

112年3月18日

⺠國112年2月13日



5 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-現場表達意見

 發言時請先行說明單位、名字，並協助填寫書面意見 ，俾免漏失您的
重要意見

 為了讓現場每位皆有發言機會，建議精簡發言時間，如有精闢見解，歡
迎提供書面意見

 本次會後，仍可提供書面意見單予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，以供市府未
來發展參考

每次發言以3分鐘為限 填寫書面意見

32



5 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-填寫陳述意見單

陳述意見人(包括言詞及書面意見)，
請填寫陳述意見單，並留下姓名、
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；或由現場
工作人員協助填寫，經確認內容
無誤後，由陳述人簽名或蓋章；
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，應記明事
由。

請您將陳述意見單：
現場繳回
 112.3.24前 親送或郵送或

傳真或email送達臺中市經
濟發展局或執行單位

第二場 地方說明會(112.3.4)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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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表達及後續辦理-後續仍需鄉親提供意見及支持

111年

第1場 地方說明會
(111.3.5)

[駐地工作站]
1.專員地方諮詢
2.解決民眾疑義

(111.3.7-18)

113年

地方溝通+會議說明

[問卷調查]
1.地主意向調查
2.廠商進駐意願

111年2-3月

 現行內容係屬初步規劃，後續仍需鄉親提供意見及支持，市府會參考鄉
親意見，持續進行方案修正並至地方召開相關會議說明。

112年

第2場 地方說明會
(112.3.4)


